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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徐荔 法治报通讯员 童画

还有不到一个月， 新春佳节就要到来， 忙碌了一整年的人们都想着能趁此机会好好回家过个年， 与
家人团聚， 最好还要带着一年来积攒下的积蓄好好孝敬父母。 但是， 有些公司却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拖

欠员工工资。 公司聘请员工工作， 支付劳动报酬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员工拿到工资， 按劳所得是天经地
义的事情。 然而， 总有那么一些公司负责人， 故意拖欠工人工资， 甚至拒不支付劳动报酬， 不但遭人口

水， 而且触犯法律， 到头来 “陪了夫人又折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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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搞研发 被抓后才知欠薪300万

虽然距离事情过去已经将近一

年了， 但对罗某来说， 过去两年的

经历让他记忆犹新， 给他上了一堂

教训深刻的“法治课”。 2017 年 10

月， 罗某在北京被抓获， 很快就被

押解回上海。 在上海等他的有警

方， 还有四五十名员工， 罗某欠了

他们总共 300多万元工资。

事情要从 2017年说起。那一年

8 月， 闵行警方收到上海市闵行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移交的关于

得得电子科技公司《拒不支付劳动

报酬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书》。 经查，

得得电子科技公司在 2016 年 9 月

至 2017年 4月期间，共拖欠多名员

工工资共计 300多万元元， 且经上

海市闵行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多次处罚无果。由此，警方以拒不支

付劳动报酬罪进行立案侦查。

根据得得电子科技公司员工魏

先生和于先生的证词， 他们都是

2014 年到得得电子科技公司工作

的，魏先生从事维修工的工作，于先

生则是在公司销售部门工作。 前两

年， 魏先生和于先生的工作收入很

正常， 但从 2016 年 12 月开始到

2017 年 4 月，他们就没有得到过工

资。

不止魏先生和于先生， 公司的

其他员工都遭遇了这样的情况， 就

连公司业务部门的经理雷先生也被

拖欠了工资。 他的证词显示， 从

2016 年 9 月开始， 他就没有得到

过工资， 而且公司负责人罗某从

2016 年 3 月开始就联系不上。 但

在员工没有得到工资的那段日子

里， 公司的运作看上去都很正常，

员工们不理解为何公司一直拖欠员

工工资？ 对此， 于先生回忆， 公司

负责人曾解释说是公司账上的钱被

银行冻结了， 所以无法支付工资。

就这样， 在近半年没有得到工

资， 且在相关部门介入、 多次处罚

仍无果的情况下， 2017 年 4 月，

员工们“罢工” 了， 公司也由此停

止了运作。

2017 年 10 月， 被网上追逃的

罗某到案， 他对自己拒不支付劳动

报酬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罗某交代，他于 2010 年创办了

得得电子科技公司， 最初创办的时

候，公司只有 6个员工负责研发。随

着公司研发、 技术服务在业界口碑

的提高，罗某也开始扩展公司规模，

招聘了包括研发、 生产线等岗位在

内的约 50名员工。罗某的公司业务

主要涉及环保检测方面， 系统由罗

某发明，不少工地都有此需求，所以

起初公司营业效益不错， 罗某称员

工工资都能按时发放。

然而， 一切变故出现在 2015

年。 由于股东纠纷， 罗某的公司产

生了经济问题。 2016 年经过诉讼，

罗某输了官司， 公司银行账户被查

封， 罗某的个人财产也被查封，

“公司就因为这样出现资金链断裂，

从 2016 年 9 月开始， 公司就发不

出工资了。” 罗某解释。

在上海市闵行区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调查期间， 罗某没能按照

通知至指定地点配合解决问题。 对

此， 罗某称， 当时他虽是公司董事

长，但平时主要都在家研究设计，还

去供应商处制作产品， 并不经常去

公司。 替罗某打理公司的是总经理

严先生，“他说他能帮公司融资，解

决资金困难，还说可以拓展业务。 ”

罗某称自己是被警方抓获后才知道

公司欠了那么多员工工资。

“被拖欠工资的员工中有大部

分我是不认识的， 是后来招聘进来

的。” 尽管罗某将公司交给他人管

理， 但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 他必

须为此负责任。

罗某到案后积极筹措资金， 陆

续偿还员工工资， 还于去年下半年

还清了人社局垫付的欠薪保障金。

承办此案的闵行区人民检察院

认为， 罗某担任得得电子科技公司

法定代表人期间， 拖欠多名公司员

工工资， 在上海市闵行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调查期间， 没能按照

通知至指定地点配合解决问题，他

的行为已触犯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条

之一第一款、第三款之规定，犯罪事

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拒不

支付劳动报酬罪追究刑事责任。

不过， 罗某到案后如实供述犯

罪事实， 自愿认罪认罚， 且签字具

结， 可酌情从轻处罚。 同时， 罗某

将所欠的员工工资转由公安机关账

户待发， 且已将人社局垫付的欠薪

保障金还清， 罗某本人在环保方面

有多项专利发明。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三

条第二款的规定： “对于犯罪情节

轻微， 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

罚或者免除刑罚的， 人民检察院可

以作出不起诉决定。” 经公开听证

及听取被害人意见， 闵行检察院决

定对罗某不起诉。

公司运作正常 为何8个月不发工资

公司交他人管理 被抓后才知拖欠工资

罗某“幸运” 地未被起诉， 但

他的经历无疑给创业的老板们上了

一课， 无论自身业务能力多强， 公

司管理仍需亲力亲为， 时刻了解公

司动态， 尤其要学习公司经营管理

中的相关法律知识， 不要在问题出

现后才以“他人管理不了解” “不

懂法律” 为借口。 员工能否充分发

挥才干是公司长远发展的重要助力

之一， 给予员工应有的待遇也是天

经地义。

只想着“压榨” 员工， 不肯支

付相应的劳动报酬， 最终不但公司

受损， 企业负责人也将面临法律的

惩戒。 以各种理由拖欠工人工资的

“包工头” 陆某， 日前就因涉嫌拒

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被嘉定区人民检

察院提起了公诉。

陆某负责的工程结束近两年

了， 工人们却还没拿到全部工资，

负责人陆某先是推脱， 后来干脆失

联。 区人社局劳动监察大队连续两

次制发 《责令改正通知书》， 均无

回应， 人社局责令限期支付工人工

资， 他又置若罔闻。

根据证据显示， 陆某挂靠于上

海某建筑公司，2017年9月， 他承包

了嘉定某小区精装修项目。2018年4

月，该项目完工，但陆某只支付了工

人们的部分工钱。后来，他就自称没

钱，拖欠瓦工、水电工、保洁等人员

工资240余万元。 活干完了，钱却拿

不到，工人们屡次找陆某要说法、讨

工资，可是几次讨要都没有结果。无

奈之下， 工人们将情况反映至相关

部门。

之后， 相关部门、 开发商、 陆

某挂靠的公司多方协调处理， 多次

试图联系陆某出面解决拖欠工人工

资的问题， 但陆某都拒不配合， 甚

至藏匿不见。

2019 年 4 月， 嘉定区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大队两次

短信通知陆某， 前往劳动监察大队

接受调查， 陆某都没有回应。 2019

年 5 月， 又将 《责令改正通知书》

内容通过短信通知陆某。 2019 年 7

月， 人社局向公安机关移交案件，

嘉定警方立案侦查。

去年 9 月 18 日， 劳动监察大

队向陆某送达 《责令改正通知书》，

责令他七天内支付劳动者工资， 陆

某依旧置若罔闻。

与此同时， 陆某所挂靠的建筑

公司表示， 他们已经将钱款汇入了

陆某的账户， 由陆某去支付工人的

工资， 共有 500 多万元， “2019

年春节前， 在相关部门的协调下，

开发商先垫付了 150万元， 由我们

按照拖欠工资的 60%给每个工人发

放了一部分工资， 让工人们先回家

过年。” 但剩余 90多万元的工人们

辛苦钱仍没有着落。

陆某被警方抓获到案后， 承认

自己拖欠工人工资， 但却不承认自

己存在拒不支付的行为， 不认为自

己构成犯罪， 还辩称没有收到过劳

动监察大队通知他去处理欠薪的电

话和短信。 “是因为开发商和我挂

靠的公司没有完全支付给我工程款

项， 我才没有办法支付工人工资

的。” 陆某称。

不过， 承办此案的检察官认

为， 工人们的要求是结清劳动报

酬， 与是否结清工程款没有关系，

而且陆某挂靠公司支付给他的 500

余万元， 他也没有完全用于发放工

人工资。

陆某曾号称自己没有钱付工

资， 但根据公安机关查证， 陆某在

这期间曾出售过两套房产， 所得款

项没有用于支付工人工资。 而且从

陆某的账户交易记录显示， 陆某与

他人有频繁资金往来， 但也都不是

用于支付工人工资。

经统计， 至今仍有 91 名工人

合计 93.8 万元的工资被陆某拖欠

着。

嘉定检察院认为， 犯罪嫌疑人

陆某有支付能力拒不支付劳动报

酬， 且以逃匿等方式拒不支付， 数

额较大， 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

而不支付， 他的行为已触犯刑法第

二百七十六条之一， 犯罪事实清

楚、 证据确实充分， 应当以拒不支

付劳动报酬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去

年 11月 23日， 嘉定检察院依法以

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对犯罪嫌

疑人陆某提起公诉。

（文中公司名为化名）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 岂能一躲了之


